
案例背景

　　A公司於網站銷售電動輔助自行車，廣告宣

稱「具台灣合法上路閃電標章」，惟該電動輔助

自行車於刊載廣告時，尚未取得閃電標章。

電動輔助自行車尚未取得閃電標章即廣

告宣稱「具台灣合法上路閃電標章」，

違反公平交易法

　　經公平會調查，A公司於網站銷售電動輔助

自行車，自民國112年4月至11月廣告宣稱「具

台灣合法上路閃電標章」，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

已取得審驗合格之閃電標章，購買後即可合於交

通法規騎乘於道路。惟查，該電動輔助自行車係

於112年11月始取得交通部核發之「電動輔助自

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」，是案關商品廣告

期間宣稱「具台灣合法上路閃電標章」，已屬虛

偽不實及引人錯誤的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21條第1項規定。

宣稱取得閃電標章應有所依據

　　電動輔助自行車有無取得閃電標章，是影響

消費者對電動自行車進行交易的決定因素，業者

廣告宣稱已取得閃電標章、合格標章等內容，應

注意廣告資料的正確性，以免觸法。

閃電標章未到手，就進行廣告宣稱！不實遭罰！

　　電動輔助自行車因為加裝了電池，所以踩踏板時比較省力，已是現今相當方便的短程代步工具，但
必須取得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之審驗合格證明，並黏貼合格標章後，才可行駛於道路。

■撰文＝黃麗明
（公平會公平競爭處視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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